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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發展商把所持土地（如農地及工業地等）透過換地改契程序，轉化為住宅用途，政府一直視之
為房屋供應的重要來源之一。然而，過去十個財政年度，私人市場絕少在土地供應上起關鍵作用，大部
分佔總供比例不足20%，甚至更少於1%。地產業界認為，一切源於 「錢」 作怪，發展項目的補價高低決定一切。
因此，政府應檢討補價制度，盡快推行標準金額補價，以清晰簡易程序，催化發展商的補價意欲；同時，亦要多考慮
項目發展能為社會帶來多少得益，勿以金錢掛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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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價宜標準化
加速換地建住宅
工廈改劃反應佳 專家倡擴至農地

經 濟 再 起 飛 系 列─住 屋 篇❷

本港樓市持續興旺，
不少發展商及私人土地持
有者，近年均積極透過規

劃申請，把所持包括工業及農地等非住宅用
地，改為住宅用途。粗略統計，近年已獲規
劃許可，可跟政府商談換地修契的13個中大
型住宅發展項目，有望提供約3.7萬個私人住
宅單位，以政府現時根據長遠房屋策略所
定，每年度私人住宅土地供應可提供1.29萬
伙建屋目標計，即是近乎3個年度的目標供
應。

新界土地是本港中短期土地供應的主要
來源，該13個住宅發展項目，均為可提供
500個以上單位的大型項目，其中新界區佔
其九，當中又以新地的項目居多，擁有5個
項目，共提供超過1.76萬個單位。另外，單
是本港五大發展商所持有的新界農地／棕
地，便超過1.1億方呎。因此，如何誘導新界
私人土地業主積極改變土地用途，以增加私
人市場在土地供應的佔比，是極為重要。

發展局除於2017年設立專責督導小組，
以精簡各相關部門處理審批發展項目的流程
外，去年底更成立項目促進辦事處，針對及
加快處理提供逾500伙單位中大型項目有關
規劃及地契修訂等審批程序。

在土地換地修契的補地價上，政府
與發展商不時討價還價拉鋸，拖慢私人
住宅土地供應。2014年底，政府推出補

地價仲裁先導計劃，希望透過第三方仲裁，解決彼此的補
地價爭議，加快土地供應。可惜計劃運行至今，成效未如
預期，即使期間曾增設上下限補價金額等改善措施。地政
總署回覆，截至今年3月中旬，該署已完成一宗仲裁個案，
發展商同意透過仲裁釐定補地價金額，並已在2015年完
成。目前暫無仲裁個案在處理中。

土地共享先導收10個查詢
為了利用私人土地，以增加中短期公私營房屋供應，

政府去年5月份推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發展局回覆，該計
劃為期3年，自計劃推出以來，收到項目具備初步發展建議
的查詢約10個，是來自不同規模的發展商，地點以新界為
主。土地共享辦事處正根據該些項目的所在位置、規模、
可新增總樓面面積、需提升的基建及設施等，對其發展前
景作出初步評估，並與項目倡議人進行前期交流。據了
解，部分倡議人正依據所收集的初步意見，進一步整理及
準備所需的資料，局方在接獲正式申請後，土地共享辦事
處會在網上公開申請資料。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設立3年期申請期、批出私人土地總
面積上限150公頃、每個項目新增住用樓面及單位量不少於
53.8萬方呎及1000個單位等，發展商／私人業主的土地只
要不在表列的生態保育區及郊野公園，或政府的各個發展
研究區內，便可提出申請。政府冀透過3階段，大幅縮短由
規劃申請到完成換地修契及補地價所需時間，在48個月內
完成，以加快及促進申請用地內公營及私營房屋發展。

重要來源近年獲准改為住宅發展中大型項目
項目

西貢十四鄉
元朗東成里山邊村以東
元朗長春新村
元朗沙埔村第二期
古洞金坑路
油塘灣商住發展項目
荔枝角嘉里鴻基倉、
潤發倉
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
馬鞍山海澄軒
荃灣顯達鄉村俱樂部
九龍城廣場
上水古洞南
油塘東源街

可建住宅樓面
579.33萬呎
75.7萬呎

193.58萬呎
52.88萬呎
121.29萬呎
429.13萬呎

191.33萬呎

150.16萬呎
48.29萬呎
64.65萬呎
47.8萬呎

100.27萬呎
63.05萬呎

料建單位
9500伙
1518伙
3891伙
1154伙
1573伙
6236伙

3647伙

5000伙
758伙
約500伙
850伙
1427伙
1056伙

居住人口
2.85萬人
約3500人
約1萬人
約2900人
約4000人
約1.6萬人

約9500人

約1萬人
約1900人
約1600人
約2200人
約3500人
約3000人

發展商
新地
新地
新地
新地
新地

恒地牽頭財團
新地、嘉里及

華潤
長實
長實
華懋

富元國際
何東家族
越秀地產

五大發展商農地儲備

發展商

面積
（萬方呎）

恒地

4440

新地

3500

新世界

1700

長實

900

成效不彰

地價仲裁計劃 六年僅一宗個案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參考時序

補地價仲裁
需時至少三個月

▲長實最近成功獲城規會通過，將天水圍嘉湖海
逸酒店轉為住宅用途，提供約5000個單位。不
過，仍須要改契後，才能發展。

組成仲裁庭
（估價日期）

政府及申請人均同
意按計劃進行仲
裁，並簽立仲裁協
議

雙方同時提
交估值報告

（6星期）

雙方就對方的估
值報告提出意見

（2星期）

（4星期）

仲裁庭作出裁決

（4星期）

完成土地交易

（2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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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的西貢十四鄉項目是超大型項目，單位
量已由約4700伙，大增至約9500伙，發展商
正與政府洽談改契補地價中。

會德豐

600

第一階段：
審核（3個月）

第二階段：
建議／批出原則性支持（3個月）

第三階段：法定／地政程序（30至42個月）

土地共享辦事
處審核申請

諮詢顧問小組
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批出
原則性支持

由政府同步啟動所須的法定程序（如
城規、道路工程刊憲等，約須12至18
個月）契約修訂及補地價（於法定規
劃程序後18至24個月內完成）

房屋土地
供應

批准需時約36至48個月

私人市場提供私人房屋
供應情況（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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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17.27%）
1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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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6.04%）
15240（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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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10.41%）

1300（9.98%）
2970（22.81%）

總供應
無需補價
需補地價

政府在換地改契的補地價計算過程中，純以
「錢」出發，並沒有像部分國家把發展對土地所

在地區，甚至整體社會都有得益作考慮。
—泓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翹楚

政府往往基於補價是公帑收入，及不欲予人
「明益」發展商的考慮，估價計算上會跟發展商

的意向價有落差，造成拉鋸局面。
—華坊諮詢評估資深董事梁沛泓

政府多年前更改補地價的計算制度，令補
價不合理，例如農地在市場的買賣價值每呎逾
千元，但政府以每呎百多元計算。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董事總經理

陳超國

近年，私人市場在土地供應上，無法再如過
往起關鍵作用，只有個別年度，例如2017至
2018年度，多家發展商積極跟政府達成多個中
大型項目換地改契補價，提供逾1.5萬個單位，
佔總供應約60%，大大紓緩當年政府的供地壓
力。政府覓地困難，因此先後推出補地價仲裁先
導計劃，及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希望鼓勵發展商
協助增加土地供應；另又設立專責小組，作為各
部門橋樑，減省行政及審批程序。甚至為可提供
逾500個單位的較大規模私人住宅項目，開設項
目促進辦事處，提供 「貼身服務」 。

農地呎價逾千 政府計百元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董事總經理

陳超國表示，政府多年前更改補地價的計算制
度，令補價不合理，例如農地在市場的買賣價值
每呎逾千元，但政府以每呎百多元計算。因此，
發展商認為把私人土地如農地，改變為包括住宅
等用途發展，已難有利可圖，所以過去十多年罕
見有大型項目達成補地價。

他指出，政府剛公布工廈轉其他用途的標準
金額補地價先導計劃，市場初步反應極
為正面，因可減少現時商討補價過程中
的不確定因素。他極希望政府能加快將
補價金額標準化，並推廣到其他土地的
換地改契上，如果農地轉住宅能有清晰
標準金額，相信有利激發發展商及地主
改用途的意欲，私人市場供應自然增
加。

推行多年的仲裁計劃不受市場歡
迎，他認為，主要是發展商不欲承擔補
價金額交由仲裁官來裁定的風險。至於
土地共享計劃，則是政府索求的樓面太
多，發展商還要為項目補地價，令他們
沒有信心項目發展可達合理利潤水平。

泓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翹楚
指出，政府在換地改契的補地價計算過

程中，純以 「錢」 出發，並沒有像部分國家把發
展對土地所在地區，甚至整體社會都有得益作考
慮。因此，政府如欲推動某地區的發展，或某類
物業的供應，可考慮提供一個限時補價折讓，以
利誘發展商或私人業主提供土地，積極參與發
展。當然，政府如能加快補價標準化會更理想，
這令補價資訊更透明，發展商可選擇是否採用，
或以現有機制洽商補價，相信達成補價的個案會
增加；另如能將整個申請及處理補價過程電子
化，可大幅減省人手處理的時間。

仲裁先導 業界憂失還價權
對於政府已推出的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土

地共享先導計劃，張翹楚認為，發展商憂慮前者
令他們失去討價還價權；後者使他們擔心共享項
目中，或最終提供過多的公營房屋，降低相鄰私
營房屋的價值。

華坊諮詢評估資深董事梁沛泓認為，發展商
與政府商討改變所持土地用途，一般以補地價高
低作首要考慮。然而，政府往往基於補價是公帑
收入，及不欲予人 「明益」 發展商的考慮，估價
計算上會跟發展商的意向價有落差，造成拉鋸局
面；從發展商角度而言，持有土地等待合適時
機，勝過急於求成。因此，如欲提升私人市場在
土地供應方面的比重，政府對土地的估值高低是
至關重要。


